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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人进群就能日入百
元？这可不是令人心动的
高薪兼职，而是在为电信网
络诈骗“吸粉引流”。在校
学生为谋小利干起了为电
信网络诈骗引流的兼职，甚
至拉上同学一起成为犯罪
分子的帮凶，等待他们的是
法律的惩罚。近日，湖北省
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办理
了一起此类案件。

进群后，
她被骗20余万元

“您好，因为您购物信
誉良好，现可添加客服微
信，兑换智能无烟炒菜锅。”
2023年 4月 20日，何女士
接到一个自称是电商商会
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听说
能免费领取礼品，便添加了
微信。验证通过后，她被拉
进一个群聊，群内客服说需
要先做任务，关注指定公众
号即可返现 5元至 10元。
见操作简单、返利可观，何
女士连做了十几单，不一会
便赚了100余元。

这时，客服发来链接，
让她点击下载一个App，在
该App中可进行回报更高
的充值返利任务。已尝到
甜头的何女士下载了这款
App并充值2000元，后成功
提现 2800元。看返利率如
此高，她又充值 6000元，但
这次却迟迟没等来利息到
账。疑惑的何女士找客服
询问，对方解释称这属于高
收益单，需要连做4次任务才能提现。于是何女
士按照客服指示，连续充值4次共计23万余元，
却仍未见分文到账，客服又称需要再转30万元
才能提现，何女士听后顿觉不妙立即报警。

同学拉同学，12人参与吸粉引流

警方接到何女士报案后，于2023年5月10
日将洒某、孙某、类某等 12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归案，未料他们竟是同一学校的学生。

2023年 4月初，山东省某专科学校大二学
生洒某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条介绍网店客服
工作的视频，见来钱快又轻松，想赚点零花钱的
他便添加了对方QQ，随后，他被拉入一个QQ
群。按上线要求，他将自己的微信号发到群内，
待有人添加时，便用群里发的话术将对方拉入
指定的微信群中。每次拉客户进群后，洒某就
被上线要求立即退群并删除客户微信，他逐渐
意识到这并不是普通的客服兼职，而是在为电
信网络诈骗引流，但面对不菲的报酬，他选择了
继续干下去。后因其微信被人举报而封号，无
法再添加好友。

此时，上线欲发展洒某成为其下线，让他拉
更多的人加入引流工作。洒某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同校同学，于是找到同寝室的室友，向他们
介绍起这份“好工作”：“我最近找到一个做客服
的兼职，只需将客户拉进指定微信群就可日入
百元，报酬当天结算，要不要加入？”

听说有如此轻松赚钱的工作，几名同学跟
着入了伙，但也有人表示了担忧：“学校之前开
展的反诈宣传不是提到过这种犯罪手段吗？这
背后是电信网络诈骗吧？”“每天都要把群解散，
还要把客户拉黑，这个工作有问题啊。”面对同
学的质疑，洒某表示他们只是负责引流，又没有
直接实施诈骗，而且每周只干一两次，警察根本
抓不到他们。

虽然大家对这份兼职的违法性心知肚明，
但都抱着侥幸心理，在洒某的组织下从事电诈
引流工作。每次做完任务，洒某从上线收取报
酬，扣除提成后再向下线发放工资。被拉入的
孙某发现有利可图便主动拉人，又发展了类某
等 5名同学成为下线，从中赚取差价。而被害
人何女士正是被类某拉入群聊后陷入刷单诈骗
陷阱的。

参与犯罪获小利，付出代价不算小

2023年8月16日，案件被移送至江汉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经查，检察院认为，从行为方式
来看，洒某等人频繁组建和解散群聊，每个人均
需冒充客服人员，将客户拉入指定微信群后还
必须将其拉黑删除，以逃避公安机关追踪打击；
从主观认识来看，同案人员供述、洒某与上线的
聊天记录可印证，3人均在学校接受过反诈宣
传，清楚知晓上线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洒某
等3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然从
事引流工作，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
助，致使他人被诈骗，数额巨大，均应当认定构
成诈骗罪共犯。

洒某、孙某、类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均
认罪认罚，案发后，3人的家属分别向公安机
关代为退赃 3260元、3000元、250元。2023年
10月 12日，该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洒某等 3
人提起公诉，对其余参与引流的学生另案处
理。近日，法院经依法审理，判处洒某有期徒
刑 1年 10个月，判处孙某有期徒刑 1年 3个月，
判处类某有期徒刑 1年，缓刑 1年，各并处罚金
3000元。

“近年来，在校学生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的比例不断上升，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容易
被犯罪分子利诱，落入‘低门槛高收入’的兼职
圈套，从而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具人’。”
检察官提醒切勿心存侥幸，因贪图一时小利跌
入犯罪深渊，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多学习法律知
识，不要等受到刑罚、留下案底的那一刻才追悔
莫及。 据《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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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减肥产品推送给老年人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2022年 5月 14
日，时年 68岁的重庆市涪陵区居民胡某英
到辖区公安机关报案称遭受诈骗：“我吃了
两个月减肥药，没什么减肥效果，钱却越花
越多，还天天拉肚子、呕吐，身上没有力气，
脑子也迟钝了。”

胡某英多年来一直深受肥胖困扰，
2022年 3月的一天，社交账号短视频推送
的一则广告吸引了她。

该广告声称是XX堂生产的减肥食品，
可以实现高效减肥，并附有多起减肥成功
案例对比。视频中，多个减肥失败的人，在
短时间内服用“国家认证的合格产品”实现
自我突破，最终完成华丽蜕变。胡某英心
动之余添加了客服“小兰”的社交账号，并
在对方介绍下购买了价值 799元的减肥套
餐，期待开启变美之旅。

收货当天，“体重管理师小苏”主动联
系胡某英，贴心地为胡某英提供产品服用
指导服务。一段时间后，“小苏”告知胡某
英，因其未对身体状况进行科学全面评估，
购买产品缺乏针对性，此套餐只能排毒不
能减脂，需要其与公司高级营养师对接，根
据个人体质一对一设定减肥方案。

“小苏”说：“体质规划师黄先生平时只
接待VIP客户，没有失败案例，很难预约。”
经过引荐，胡某英在接受一番网络问诊后，
被“黄先生”告知其体质湿寒、体内垃圾多、
脉络堵塞、代谢缓慢、脂肪堆积严重，需要
先行分解脂肪。在“黄先生”的私人订制
中，胡某英又先后购买多款减肥套餐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胡某英感觉效
果不佳。对此，“黄先生”以出差为由将胡
某英委托给另外一位资深专家“冉女士”。

“冉女士”向其推荐一个4.5万元的套餐，宣
称可减皮下脂肪、肝脏脂肪、肾脏脂肪三大
顽固脂肪，并告知胡某英要在顾问指导下
使用产品，尤其是服用期间不能吃饭。

胡某英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因为“她
一开口就是让我买几万元的产品，甚至在
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让我借钱或贷款购
买”，自己在短短两个月里花费9万多元，但
并没有瘦成魔鬼身材。

重庆市公安局涪陵分局分析，其背后
可能隐藏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遂对此予
以立案侦查，陆续收集到 476名被害人陈
述，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受害者达137人。

一个披着公司外壳、涉案金额巨大、涉
及范围广、涉及人员众多的诈骗团伙就此
浮出水面。

公司化运营批量“生产”骗局

经查，2019年，案件被告人何某涛成
立武汉膳体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代卖北
京XX堂膳体纤产品，因受疫情影响，长期
亏损。

2020年 10月，桂某梁受邀加入公司，
提议改变公司运营模式，构建用普通食品
冒充减肥产品以获取高额利润的销售路
径。两人一拍即合，先后成立湖南膳体纤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湖北膳康丽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借助公司化运营模式开始实施
诈骗。其中，桂某梁为公司法定代理人，与
何某涛、江某组成公司核心成员。

在桂某梁设计的“美丽陷阱”里，他提议
将公司销售分为两个部分：“以武汉公司为
一线商城部，负责‘引流’；以膳康丽公司为
二线体管部，负责对客户进行‘二次开发’。”

随后，由何某涛联系广告公司，利用社
交账号、短视频平台等推广引流，大量投放

虚假减肥广告。桂某梁制定售卖话术、公
司管理制度、设定销售业绩指标、购进伪造
资格证书，让公司业务员冒充高级营养师、
健康管理师，诱骗他人高价购买不具减肥
功效的保健品和普通食品。

“一线公司接到业务后，告知被害人注
意接听电话，为二线公司上场做好准备。”
法官审理发现，二线公司接到客户信息后，
由总经理桂某梁层层下发至业务员等人
员，分别负责推广引流、人事培训、财务管
理和销售等。团队之间环环相扣，互相配
合，让受害人防不胜防。

这如同一套完整的流水线，批量“生
产”骗局。

公司按照话术设定的调理体质、分解
脂肪、代谢巩固“三部曲”，根据被害人经济
情况任意搭配产品、随意报价，为众多渴望
减肥获得健康的受害人营造一个虚拟的

“造梦空间”。业务员出演“高级营养顾问”
“体质规划师”等角色跟踪销售，若受害者

在此阶段有所犹豫，便根据既定剧本打消
受害者疑虑。

案发后，公安机关经深挖，发现该案的
受害者遍及全国各地，数量达 1.2万余人，
涉案金额超过2.2亿元。

142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2022年 7月，案件经上报后被全国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确定为全
国20件督办案件之一。

2022年 10月，涪陵区检察院对移送审
查起诉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加以
鉴别后，将 142名被告人拆分为 15件系列
案分批次移送至涪陵区法院起诉。

为妥善审理案件，涪陵区法院成立养
老诈骗专案组，由3名资深刑事法官分别担
任审判长组成合议庭进行专案专审。

涪陵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田凌表
示：“本案的财产损失特别巨大，尤其是涉
及众多老年人的养老钱，此案的办案重点
应放在向被告人追赃、给被害人挽损上。”

2022年10月27日，涪陵区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此系列案中的首案，庭审阶段，法
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举证、质证、法庭辩论
等环节，认真倾听控辩双方的意见，归纳争
议焦点。

审理过程中，本案部分被告人辩称，他
们向被害人售卖的产品中，有小部分是具
有减肥效果的保健品，不是诈骗，该部分金
额应当扣除，不计入犯罪金额。

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所涉 104种“减
肥产品”只有 3种具有保健功能的减肥功
效，其余为普通食品，没有任何减肥功效。
被告人将少量有减肥效果的保健品作为作
案工具，掺杂在无减肥效果的普通食品中，
系实施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手段，该部分不
应扣除，应依法计入犯罪金额。

法院认为，该犯罪集团在湖北、湖南
等地区成立多家公司，通过网络虚假宣
传，以销售减肥产品为名，将均价几十元
的普通食品和少量保健品以 10倍到数十
倍的高价出售给被害人，非法获取高额利
益，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按照诈骗罪
定罪处罚。

2023年1月12日至2023年12月29日，
法院相继作出15份刑事判决书，以诈骗罪分
别判处14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至
3年不等，并处罚金80万元至4万元不等。一
审判决后，其中14件案件被告人提起上诉。
目前，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12件案件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已发生效
力；还有2件正在二审中。 据《法治日报》

普通食品当减肥药卖 1.2万人上当
重庆涪陵法院判决涉案2.2亿元特大系列诈骗案

“健康管理私人订制，3个月让你成功减肥50斤。”此类广告悄无声息挤进网络
平台，引起众多有减肥需求人群的关注。兜售套餐的是一个将普通食品和保健品
冒充特效减肥产品实施诈骗的不法团伙。

前段时间，重庆市涪陵区法院判决一起特大系列诈骗案，作出15份刑事判决
书，以诈骗罪分别判处14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至3年不等，并处罚金80
万元至4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其中14件案件被告人提起上诉。近日，重庆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对12件案件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已发生效力；还有2
件正在二审中。

杨兴友出生于务川县一个偏远的小山
村，1982年8月参加工作后，靠着努力学习
和勤奋工作，得到组织肯定和培养，先后在
遵义、毕节两地四县工作，长期担任县级党
政“一把手”，一步步从乡镇工作人员成长
为副厅级领导干部。然而，随着岗位的变
换、职务的升迁、环境的变化，其放松了学
习尤其是政治理论学习，慢慢地思想防线
失守、信仰信念动摇、人生理想蜕变，在公
与私、利与义、情与法之间作出错误选择，
最终突破纪法底线、滑入犯罪深渊。

怠于修身 初心渐忘

在诱惑面前选择坚守初心还是蜕化堕
落，根源在于内心深处的定力。很多违纪
违法问题看似一念之差，但仔细剖析，主要
原因还是个人修养不够、初心淡忘、定力不
足所致。杨兴友也是如此。

杨兴友参加工作两年后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入党之初，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但随着职务升迁，他手中掌握的权力慢慢
增多，职务影响力也在渐渐变大，身边聚拢
的别有用心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一方
面，杨兴友想干好工作、取得成绩；另一方
面，在看到身边的商人老板挥金如土时，他
思想上又产生落差。心理失衡加之“当时
在基层对吃喝、送点烟酒这些习以为常”错
误思想左右下，杨兴友逐渐降低自我要求、
放松自我约束，党性修养慢慢弱化、理想信
念随之动摇。

在县里任“一把手”的很长时间里，杨
兴友作为班子的“领头雁”，对待理论学习
搞形式、走过场，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时，仅仅将理论学习停留在口头上，没有
用心学习领悟。对民主生活会敷衍了事，
对其他同志提出的问题不认真整改，甚至
连整改材料都让人代写。

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担任县委书记
后，杨兴友常教育下属遵规守纪、廉洁自

律，自己在背地里却对党纪国法不学习、不
贯彻、不执行，阳奉阴违，自认为既然是“一
把手”，“就是一方诸侯，说一不二”。

当工作干出一点成绩，得到上级领导
肯定时，杨兴友就把成绩归功于自己，从自
信、自满到自负，在身边人的奉承中飘飘
然。每当看到身边的商人老板大把挣钱
时，杨兴友总是要拿来与自己对比，心理逐
渐失衡，产生“自己纵然有权但也只是个穷
光蛋”的错误思想，以致第一次面对行贿人

“围猎”时不但没有警惕警醒，反而觉得理
所当然。

杨兴友第一次违规收受他人财物是任
道真县委常委、副县长期间，他利用职务便
利帮助商人秦某某获得该县农贸市场项
目。秦某某获利后送来 3万元现金和两瓶
高档酒以示感谢。

“他从这个工程中获利几百万元，拿 3
万元来给我拜年，当时觉得不是一个大数，
就收了。”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如洪水
般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两人的权钱交易链
就此形成。此后二十多年间，杨兴友利用
在道真、余庆、威宁等地任职的职务便利或
者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秦某某在多个
工程项目上提供帮助，先后 56次收受秦某
某贿赂。

热衷收礼 由风及腐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党员干部的违法
犯罪无不始于破纪，从收一瓶酒、一条烟、
一张卡、一个红包开始，逐渐理想信念缺
失、纪法意识淡薄、个人私欲膨胀，导致纪
法底线失守，最终小节不守、大节难保。杨
兴友的贪腐轨迹也印证了这个道理。

杨兴友认为，过年过节与朋友同事间
送点礼、喝杯酒，是重情重义的体现，对亲
朋好友、下属、管理服务对象等以拜年、过
节为名送来的红包、高档酒等他习以为
常。在这样的错误认识支配下，20多年来，

杨兴友累计收受他人以拜年、过节、红白喜
事等名义赠送的现金、高档酒等折合人民
币数百万元。

随着杨兴友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任职时
间越来越长，围在他身边的各色人等也越
来越多，酒已然成为杨兴友和行贿人之间
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的媒介。2010年，杨兴
友在任威宁县委书记时，设宴招待一名外
地商人林某某，邀请其来威宁经商办企业，
餐后收受林某某所送4箱高档酒。

只要有人送高档酒，不管是送一两瓶
还是几箱，杨兴友都来者不拒。帮人协调
工程承揽、项目承接收酒，出面协调解决工
作调动、职务提拔、入职录用也收酒，杨兴
友累计收受下属及管理服务对象送的高档
酒数百瓶。杨兴友将遵义一套 100多平方
米的房屋专门用作存放高档酒的场所，同
时在贵阳家中阳台、床下也存放高档酒。
组织开展审查调查时，他先后多次安排他
人转移和保管涉案高档酒，企图对抗组织
审查调查。

不仅如此，在物欲驱使下，杨兴友还为
了满足一己私欲，利用一切机会寻找生财之
道，包括借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收礼敛财。甚
至在其退休一年后，他还利用儿子结婚操办
酒席之机，邀请多名曾经的下属和管理服务
对象参加儿子的婚宴，并收受礼金。

经查，杨兴友利用职务便利，为16人在
企业经营、承揽工程、职务提拔、工作调动
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
折合人民币上千万元，属于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

亲情扭曲 终酿悲剧

纵观近年来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严重
违纪违法案件，许多都与畸形的“亲情”“友
情”有着密切联系，一些党员干部的亲情观
发生严重扭曲，他们庇护纵容亲友打着自
己的旗号大肆捞取好处，在情与法之间作
出错误选择。

“离开家乡时，家里都还很穷，自己走出
来了，希望家里的人日子好过一点。”杨兴友
回忆说，自己在“小家庭”中是家长，在“大家
族”中是顶梁柱，家里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商
量，而他也总是千方百计提供帮助。慢慢
地，家里的至亲远交尝到了甜头，对他产生
了依赖，开始伸手向他要工程项目，在拿不
到工程款时，也要他帮忙打招呼。

眷顾亲情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
公权与私利之间存在天然的鸿沟，不可逾
越。已然腐化变质的杨兴友，却把亲情演
变成权力滥用、贪赃敛财的理由，最终坠入

腐败深渊。
有时亲属在外面遇到事情，请求杨兴

友帮助，“他们一来就说‘我一生都没求过
你，现在遇到这事，只有依靠你’。”杨兴友
说，面对这种请求，感觉不好推辞，只好找
人帮忙，在这过程中就欠下了人情，日后再

“还人情”时，难免会利用手中的职权打打
“擦边球”甚至以权谋私，在违法犯罪的道
路上渐行渐远。

“他们认为自己不帮就是不够朋友、不
重义气，或者是对家乡、对亲戚朋友忘本，帮
了这个不帮那个就会有意见，个别人还产生
怨恨，千方百计用亲情给我施压。”杨兴友交
代，在威宁县任职期间，当地正处于大发展、
大开发、大招商时期，项目较多，老乡、亲戚

“人传人”纷纷前来投奔，他就将亲友介绍给
相关工作的分管领导。“他们赚了钱，也学会
了对我的‘围猎’，我也甘愿被‘围猎’，还很
享受这种‘围猎’。都称我‘杨哥’‘三哥’‘领
导’等，这些称呼听起来入耳。”身边亲友朋
友的拍马奉承、嘘寒问暖，送钱送物，进一步
助长了杨兴友的贪污腐化。

己身不正，岂能正人。由于杨兴友没
有为家人树好标杆做好表率，治家不严，导
致家中亲友纷纷利用杨兴友的职务影响谋
取私利。

在杨兴友的老乡、商人朋友眼中，其儿
子就是杨兴友的“代言人”，更是他们接近
杨兴友、为自身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捷
径”。杨兴友对一些商人朋友以帮助自己
儿子“创业”、变着花样行贿的行为视而不
见。商人王某为获得杨兴友的帮助，先后
代其儿子支付项目工程款90万元。在杨兴
友的默许、纵容下，其儿子先后出面收受

“感谢费”数百万元，成为杨兴友贪腐路上
的最大“助攻手”。

杨兴友的哥哥，原本一直在家务农，没
有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经验。在杨兴友的
帮助下，他利用工程项目转包谋利，在自身
没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收取项目“转
包费”的方式，轻松获利百余万元。

为达到“家族致富”目的，杨兴友毫无
原则地把亲情和家族利益凌驾于纪法之
上，滥用权力，带动或者纵容家族成员共同
贪赃枉法，最终不仅自己面临牢狱之苦，还
把家人带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使他们付出
沉重代价，所获不正当利益也全部被追缴。

律己不严、家风不正，难免殃及子孙、
贻害社会。“我觉得自己就像魔鬼一样侵袭
着我的家庭、侵袭着我的家人、侵袭着我的
亲朋好友，教训深刻。”杨兴友忏悔。然而，
一切都悔之晚矣。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私利羁绊迷失方向 家风不正越陷越深
贵州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理事会原副主任杨兴友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杨兴友，男，1962年5月出生，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都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涪洋镇党委书记；务川县
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常委、副县长；余庆县委副书记、县
长，县委书记；毕节地委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毕节市委常委，威宁县
委书记；毕节市委副书记，威宁县委书记；贵州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专职副书记；
省农业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
2020年12月退休。

2021年7月，杨兴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2022年8月，杨兴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3年3月，杨兴友因犯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